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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年大臺北地區新診斷愛滋病毒感染者 

辦理醫療卡時間與就醫情形分析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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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我國醫療院所發現愛滋病毒感染個案，皆須依法通報，再經由居住地衛生局

（所）主動聯繫其辦理全國醫療服務卡。當個案持有該卡至衛生福利部愛滋病指定

醫院就醫時，可獲得愛滋醫療相關費用的補助，藉以提供個案獲得妥適的醫療

照護，亦能控制病情，提高生活品質。本研究分析大臺北地區 2016 年新診斷感染

愛滋病毒且辦理全國醫療服務卡之 953 名個案，其中有 645 名個案在 7 日內辦理

全國醫療服務卡。7日內辦理全國醫療服務卡的個案中，有 97%個案在 2016年 1月

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期間，曾經至愛滋病指定醫院就醫、88.8%個案於診斷後

1個月內就醫，且有 79.5%個案接受愛滋藥物治療，診斷至服藥所需平均日數約 32.8

天，另外有就醫個案中，89.8%個案持續就醫，皆較 7日後辦卡之個案為佳。顯示

衛生局（所）愛滋個管師若能及早聯繫個案辦理全國醫療服務卡，有助於個案及早

至醫療院所接受治療，同時個案持續穩定就醫情形也越佳。 

 

關鍵字：愛滋病、醫療卡、就醫、HAART 

 

前言 

  我國為控制愛滋病之傳染及使感染者獲得妥適醫療照護，愛滋病毒感染個案

於通報後，居住地衛生局會主動聯繫其進行疫調、衛教諮詢及評估個案需求狀況，

並協助個案辦理「全國醫療服務卡」（簡稱醫療卡），轉銜其至愛滋病指定醫院就醫。

而當個案持醫療卡至愛滋病指定醫院就醫時，可補助愛滋醫療相關費用[1]。若感

染者及早接受愛滋病毒藥物治療(Highly Active Antiretroviral Therapy, HAART)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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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藥物能控制病情並降低發生伺機性感染和腫瘤的機會，增加其存活時間與提升

生活品質。同時藥物能降低患者體內愛滋病毒量，亦可減少傳染他人的機率，達到 

「以治療為預防(Treatment as Prevention, TasP)」[2,3]。為鼓勵個案及早就醫及接

受愛滋藥物治療，我國於 2016 年開始，調整國內治療準則與世界衛生組織治療指

引同步，訂立一旦確診後即刻服藥的政策。並將三種三合一複方藥品列為第一線處

方用藥[4]，除讓個案有更好的醫療照護，並期達成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(United 

Nations Programme on HIV and AIDS, UNAIDS)設定在 2020 年之 90-90-90（90%已

感染者知道自己感染狀態，90%已知感染者接受服藥治療，90%服藥感染者的病

毒量檢測不到）的第 2 及第 3 個 90 目標 [5]。 

  在個案通報至就醫期間，公衛端協助辦卡時間是輔導其至愛滋病指定醫院

就醫之重要關鍵，透過縣市衛生單位之公衛個管師協助個案辦理醫療卡時，公衛

個管師可對個案進行衛教，宣導就醫及服藥之重要性，且個案能儘早至愛滋病指定

醫院進行愛滋相關治療。為瞭解公衛個管師協助個案辦理醫療卡之完成時間與

個案就醫及服藥情形是否有關聯性，本研究將針對大臺北地區（臺北市、新北市、

基隆市、宜蘭縣、金門縣及連江縣等 6 縣市）2016 年新診斷之本國籍愛滋病毒

感染個案，分析其辦卡時間與其就醫情形及使用 HAART 藥物狀況，以了解兩者之

間是否有相關。 

 

材料及方法 

  本研究資料來源係運用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大臺北地區

（臺北市、新北市、基隆市、宜蘭縣、金門縣及連江縣等 6 縣市）新診斷本國籍

愛滋病毒感染個案之資料，以及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之就醫

資料，並以 Excel 2013 版本進行資料分析。 

  研究對象為本國籍且已辦理醫療卡之愛滋病毒感染個案（扣除通報前即死亡

個案），並依據「愛滋病防治工作手冊」針對新診斷愛滋病毒感染個案，公衛個管

師儘快於一週內聯絡個案，協助個案辦理醫療卡之規範，將個案的辦卡時間區分為

「7 日內辦卡」及「7 日後辦卡」兩組[1]。同時研究變項包括個案基本資料（性別、

年齡、感染危險因子、就學或教育程度、職業）、辦卡後之就醫情形（有就醫人數、

診斷後 30 日內就醫人數[6]、診斷後至就醫所需日數、持續就醫情形[1]）、辦卡後

之使用 HAART 情形（就醫且有服藥人數、診斷後 3 個月內服藥人數[6]、診斷後

至服藥所需日數、最後一次病毒量測不到情形），以及愛滋病毒感染個案後續是否

診斷為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(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, AIDS)[7]及死

亡診斷是否與 AIDS 相關等進行 Chi-square test 及 t test 統計分析，利用 Chi-square 

test 分析辦卡時間與性別、年齡、就醫及使用 HAART 等變相是否有關聯性，t test

分析辦卡時間與診斷後至就醫所需日數及服藥所需日數是否有差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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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果 

一、 基本資料 

  大臺北地區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止，新診斷本國籍

愛滋病毒感染個案共 980 人，其中 2 人通報前即死亡，6 人通報後 1 個月內

死亡，19 人未辦理醫療卡，953 人完成辦卡（辦卡平均日數為 13 日，中位數

為 5 日），其中在 7 日內辦卡個案計 645 人（平均日數為 3.5 日，中位數為

4 日），7 日後辦卡個案計 308 人（平均日數為 32.9 日，中位數為 14 日）。 

  統計顯示，研究對象個案主要以男性(97.9%)居多，年齡多為 25–34 歲

(43.4%)，感染危險因子以男男間性行為(91.1%)為主，就學或教育程度多數

為大學或專科以上(77.6%)，多數個案從事服務業(45.2%)，又檢體來源以疾病

管制署（以下簡稱疾管署）指定醫院(82.6%)為多（表一）。將 7 日內辦卡及 7

表一、2016 年大臺北地區新診斷愛滋病毒感染者基本資料 (N = 953) 
 

7 日內辦卡 (n = 645) 7 日後辦卡 (n = 308)  P 值 

 個案數 % 個案數 %  

性別         0.823 

男 631 97.8% 302 98.1% 
 

女 14 2.2% 6 1.9%   

年齡 
    

0.980 

15–24 歲 191 29.6% 92 29.9% 
 

25–34 歲 282 43.7% 132 42.9% 
 

35–44 歲 111 17.2% 55 17.9% 
 

45–54 歲 41 6.4% 21 6.8% 
 

55–64 歲 15 2.3% 5 1.6% 
 

65 歲以上 5 0.8% 3 1.0% 
 

感染危險因子         0.455 

男男間性行為 586 90.9% 282 91.6% 
 

異性間性行為 56 8.7% 23 7.5% 
 

注射藥癮者 2 0.3% 3 1.0% 
 

不詳 1 0.2% 0 0.0%   

就學或教育程度         0.977 

大學／專科以上 503 78.0% 237 76.9% 
 

國／高中 124 19.2% 62 20.1% 
 

國小／不識字 9 1.4% 5 1.6% 
 

不詳 9 1.4% 4 1.3%   

職業 
    

0.489 

服務業 294 45.6% 137 44.5% 
 

學生 86 13.3% 36 11.7% 
 

工／商 88 13.6% 48 15.6% 
 

專門技術／運輸業 54 8.4% 18 5.8% 
 

軍／公 19 2.9% 15 4.9% 
 

無業 73 11.3% 36 11.7% 
 

其他（含家管）／不詳 31 4.8% 18 5.8% 
 

檢體來源         0.002*  

疾管署指定醫院 550 85.3% 237 76.9% 
 

非疾管署指定醫院** 95 14.7% 71 23.1%   

*：P 值小於 0.05 

**：包含役男體檢、捐血中心篩檢、監所收容人員篩檢及衛生局等篩檢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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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後辦卡兩組個案進行比較，在檢體來源變項，兩組之間達統計上顯著差異，

表示辦卡時間和是否於指定醫院就醫（檢體來源）相關，而且由資料中可知

7 日內辦卡個案由疾管署指定醫院檢驗通報個案比例較 7 日後辦卡個案高。 

二、就醫及使用 HAART 藥物情形 

（一）就醫情形 

  感染者辦卡後，94.5% (901/953) 曾至愛滋病指定醫院就醫（表二），

其中在 7 日內完成辦理醫療卡的就醫個案比例為 97.2% (627/645)，7 日

後辦卡個案之就醫比例為 89.0% (274/308)。另 7 日內辦卡個案中，在診

斷後 30 日內就醫之比例有 88.8%(573/645)，相較 7 日後辦卡個案比例為

67.9%(209/308)，其中 7 日內辦卡個案在診斷後至就醫所需日數平均為

13.3 天，7 日後辦卡個案平均為 34.9 天。兩組之間就醫情形比較，皆達

統計上顯著差異，表示辦卡時間和就醫情形是有相關性。 

  另外有就醫個案之持續就醫情形（表三），7 日內辦卡個案中有持續

就醫之比例為 89.8% (563/627)，而 7 日後辦卡個案中有持續就醫之比例

為 80.3% (220/274)，兩組比較有統計上顯著差異(p < 0.05)，顯示辦卡時

間與個案規律就醫有相關性。 

表二、2016 年大臺北地區新診斷愛滋病毒感染者就醫及使用 HAART 情形 (N = 953) 

  7 日內辦卡 (n = 645) 7 日後辦卡 (n = 308) P 值 
 

分布或 

個案數 

 % 分布或 

個案數 

 % 
 

就醫情形      

就醫人數 627 97.2% 274 89.0% 0.000* 

診斷後 30 日內就醫人數 573 88.8% 209 67.9% 0.000* 

診斷後至就醫所需日數（平均值） 13.3 ± 22.0 
 

34.9 ± 43.0 
 

0.000* 

使用 HAART 情形         
 

就醫且服藥人數 513 79.5% 209 67.9% 0.000* 

診斷後 3 個月內服藥人數 467 72.4% 177 57.5% 0.000* 

診斷後至服藥所需日數（平均值） 32.8 ± 46.6 
 

54.3 ± 58.3 
 

0.000* 

AIDS 發病及死亡狀況      

AIDS 通報 195 30.2% 110 35.7% 0.090 

AIDS 相關死亡 12 1.9% 7 2.3% 0.670 

*：P 值小於 0.05 

 

表三、2016 年大臺北地區新診斷愛滋病毒感染者持續就醫及病毒量測不到情形 

  7 日內辦卡之就醫個案數 

(n = 627) 

7 日後辦卡之就醫個案數 

(n = 274) 

P 值 

持續就醫個案數 563 89.8% 220 80.3% 0.000* 
 

7 日內辦卡之服藥個案數 

(n = 513) 

7 日後辦卡之服藥個案數  

(n = 209) 

 

最後一次病毒量測不到
(<200)個案數** 

499 97.3% 200 95.7% 0.274 

*：P 值小於 0.05 

**：最後一次病毒量檢測時間截至時間點為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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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使用 HAART 情形 

  個案就醫後 75.8% (722/953)有使用 HAART 治療，其中在 7 日內辦

卡之個案，有就醫且服藥之比例為 79.5% (513/645)，相較 7 日後辦卡個

案比例為 67.9% (209/308)；又 7 日內辦卡個案在診斷後 3 個月內服藥之

比例為 72.4% (467/645)，相較 7 日後辦卡個案比例則為 57.5% (177/308)，

其中 7 日內辦卡個案在診斷後至服藥所需日數平均為 32.8 天，7 日後辦

卡個案平均為 54.3 天。兩組之間服藥情形進行比較，7 日內辦卡個案皆

較 7 日後辦卡個案組，在個案使用 HAART 藥物且及早接受藥物治療之

比例上，達統計上顯著差異（表二）。 

  而在有服藥個案中，7 日內辦卡個案中，最後一次病毒量測不到之

比例為 97.3% (499/513)，7 日後辦卡個案則為 95.7% (200/209)，兩組之

間無統計上顯著差異，表示服用藥物個案，規則服藥情形無差異（表三）。 

（三）AIDS 發病及死亡狀況 

  7 日內辦卡個案中 AIDS 發病比例為 30.2% (195/645)，相較 7 日後

辦卡個案中發病比例為 35.7% (110/308)；另 7 日內辦卡個案中 AIDS 相

關死亡比例為 1.9% (12/645)，相較 7 日後辦卡個案 AIDS 相關死亡比例

為 2.3% (7/308)，兩組之間皆無統計上顯著差異（表二）。 

 

討論 

  本研究結果顯示，2016 年新診斷本國籍愛滋病毒感染者中，公衛個管師及早

聯繫個案辦理醫療卡，個案會較早轉銜至醫療體系並接受藥物治療，顯見公衛

個管師在個案確診通報後，是協助個案銜接至醫療體系重要且關鍵的一環。另發現

由疾管署指定醫院通報之個案，有較高比例在 7 日內辦理醫療卡，可能是感染者

在指定醫院篩檢結果陽性、但西方墨點法尚未確定時，即有醫院愛滋個管師對

其先行初步諮詢及說明，使感染者知道確診陽性後之通報處理流程及瞭解後續會

有公衛個管師聯繫，或許是讓感染者能及早完成辦理醫療卡之原因。因此在感染者

進行愛滋篩檢過程給予相關衛教諮詢，應是有助於提升感染者與公衛個管師聯繫。 

  7 日後辦卡之個案，其診斷後至辦卡平均所需日數為 32.9 天，而診斷後至

就醫平均所需日數為 34.9 天。而個案未能及早辦理醫療卡，可能係個案在知道

自己感染狀態後，尚需要時間進行自我心理及生理調適[8]。建議公衛個管師與

這類個案聯繫時，適時關心個案狀況，並協助個案解決相關困難，後續加強追蹤及

協助個案預約看診或陪伴就醫，促使個案及早轉銜至醫療體系。 

  此外，7 日內辦卡個案中，有 89.8%個案持續穩定就醫，而 7 日後辦卡個案則

為 80.3%，顯見及早辦卡且有就醫者，透過指定醫院提供之愛滋感染者個案管理

服務，個案有較高穩定回診率。研究結果亦顯示，在有接受治療之服藥個案，九成

以上個案其最後一次病毒量測不到(< 200 copies/mL)，表示只要愛滋病毒感染個

案透過規則穩定之藥物治療，其體內的病毒量可被有效抑制，進而提升個案生活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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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。因此建議公衛個管師對於新通報個案，應積極聯繫個案並協助個案辦理醫療卡，

期能讓個案儘速接受治療。 

  由於本研究的追蹤時間較短，因此對於個案 AIDS 發病及死亡狀況，這兩項

需要較長追蹤時間[9]之變項結果，造成研究上之限制，或許後續仍可進一步追蹤

分析。又本研究尚有部分已辦理醫療卡但仍未就醫個案，以及未完成辦理醫療卡之

個案，惟因系統資訊內容限制，未能進一步瞭解個案未辦卡或未就醫之原因。建議

公衛個管師針對這類個案增加訪視頻率，或對於聯繫不到之個案，定期透過戶役政

資訊系統、內政部出入境系統、健保就醫紀錄或電信相關協尋方式，以期主動接觸

個案，瞭解個案有無協助之處，以提供相關服務，進而轉銜個案至醫療體系，讓

所有愛滋病毒感染個案都能獲得妥適醫療照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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